


奉贤区关于促进“东方美谷”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送审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药监局关于深化化妆品监管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药监妆〔2025〕18号）、《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支持化妆品原料创新若干规定的公告》（2025年第12号）和上海市《关于进一步促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沪经信消〔2025〕659号）等相关文件精神，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以产业集群筑牢发展根基，以创新驱动激活行业动能，全力助推奉贤“东方美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化妆品产业高地，由“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迈向“世界化妆品产业之都”，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对象
本政策措施适用于依法完成注册和税务登记，且经营情况正常、信用记录良好的化妆品产业相关企业，以及支持化妆品产业发展的高校、科研院所、机构等。
二、支持范围和标准
（一）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化
1.支持创新技术转化和产业服务能级提升。鼓励化妆品生产企业运用生物技术开展原料和产品研发创新，对采用生物技术创新且实现新产品初始产业化的项目，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鼓励AI+研发、AI+制造赋能化妆品产业发展，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机构、企业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开放研发创新、功效评价、安全评估、产品转化、临床试验、要素交易等产业服务功能点，推动产业强链补链，对于各功能点升级服务效能，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
2.支持化妆品原料创新及应用。加快建设化妆品原料创新策源新高地，支持企业突破化妆品原料研发瓶颈，纳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对在国家药监局成功注册备案的新原料，注册每项最高给予100万元奖励，备案每项最高给予50万元奖励；鼓励企业开发中国特色植物资源化妆品新原料，对在我国率先注册备案上市的特色植物原料，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万元奖励。支持进口化妆品原料国产替代研究，对开展活性功效原料国产替代研究并获得原料注册备案的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万元奖励。鼓励同步关联新原料和新产品相关研究，加速推进使用新原料的产品上市，对在国家药监局完成新原料注册备案并同步申请获得该新原料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的，每个产品给予10万元奖励。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3.支持企业加快多元创新升级。对化妆品制造业企业首获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的，给予每家企业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化妆品企业获得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实现初始产业化，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发挥生物医药产业优势，深化跨领域资源协同与技术合作，推动透皮递送、类器官等前沿技术在功效研发、安全评估等环节的创新应用。鼓励企业在个性化、精细化赛道，针对不同消费场景开发香氛香水、彩妆等情绪美容产品。
（二）建设产业集群生态
4.建设产业集聚区。鼓励化妆品品牌企业及生产制造企业实现规模跃升，分档最高给予2000万元支持。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工业设计、物流仓储、功能性包材等赋能化妆品产业发展，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
5.打造国货品牌矩阵。支持提升现有国货品牌、民族品牌影响力，打造国潮品牌新势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建立上海制造品牌区级培育库。对获得国家级、市级、区级品牌相关荣誉的，最高给予50万元奖励。培育新锐化妆品品牌，鼓励代工企业打造自有品牌，对高成长性品牌最高给予20万元奖励。鼓励工业企业与直播、电商等新消费平台开展营销活动，实施全方位品牌发展战略，最高给予1000万元支持。
6.打响“东方美谷”走出去品牌。依托海关支持“东方美谷”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持续优化进出口“白名单”联合认定工作机制，推动“东方美谷”美妆品牌出海。对实施自有品牌出海的化妆品企业，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依托市场化、社会化服务平台或机构，聚焦“一带一路”、东盟、欧盟、南美等重点区域，提供一站式服务，助力企业出海，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
（三）激发消费活力
7.支持品牌跨界融合。支持化妆品与食品、时尚、文化、艺术、科技、游戏、潮玩等领域品牌开展深度联动，通过联名设计、IP 授权、联合研发等模式，推出联名系列、文创系列、伴手礼系列产品，对跨界合作系列产品，单个企业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
8.支持新业态发展。鼓励文旅商体展融合，拓展消费新场景。鼓励消费平台提质升级，支持智能制造工厂发展工业旅游，鼓励结合特色赛事、节庆假日、首发活动、在线平台等多元形式，渗透和扩大“东方美谷”美妆消费能级，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
（四）强化服务体系创新
[bookmark: _GoBack]9.创新监管服务体系。推行化妆品领域服务型监管，在许可备案、合规指导和技术培训等环节实施便利化服务举措。积极争取国家级、市级化妆品监管改革措施在“东方美谷”开展试点。探索建立化妆品新原料和特殊化妆品的注册备案指导服务“绿色通道”，助推产品快速上市。积极推进化妆品柔性制造工作试点，助力探索适应化妆品智能化生产的质量管理要求。
10.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应对指导。依托奉贤区（化妆品）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实现审查加速，为企业提供外观设计专利快速预审、商标受理、纠纷化解、海外维权等“一站式”服务。强化企业风险管理与精准指导，筑牢企业权益保障与风险应对双重支撑。
11.持续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充分发挥海关支持“东方美谷”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一条政策效能，深化关地协同共治，推行出口化妆品远程属地查验，实施出口化妆品“白名单+抽样放行”合格评定程序，优化整合小规格出口化妆品取样策略，提速通关放行效率。持续探索便利化监管举措升级，推动东方美谷打造全国化妆品监管改革“实验田”。
三、附则 
1.本政策为化妆品产业发展专项政策。有关重大项目落地、梯度培育、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教融合、人才引育等请参照现有区级综合性扶持政策。
2.同一事项按照“从优、就高、差额补足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
3.相关扶持资金由区、街镇（开发区及国企）按财力结算比例分别承担。
4.本实施意见由区经委、区服务业办负责解释。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市、区有关政策及规定调整的，本措施及时相应调整。
5.本政策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